乌鲁木齐金融城域网网络接入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类别
非行政许可

二、办理依据

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城域网入网管理办法》、《乌鲁木齐金融城域网管理细则》

三、受理部门

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科技处

基本流程

（一）乌鲁木齐地区直联机构接入流程（见附件1）。

（二）新疆辖区各地州（市）或县（市）直联机构接入流程（见附件2）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申请接入金融城域网的入网申请书，需要正式公文，申请书应包括接入金融城域网的原因、拟使用人民银行系统的名称、网络接入的准备工作（包括软硬件设备、网络拓扑图、人员配备、制度等）。

（二）申请机构（第三方支付组织机构除外）的金融许可证复印件、金融机构代码证。

（三）申请接入金融城域网的接入方案、网络及安全管理措施以及相关应急预案。

（四）申请机构接入金融城域网的技术确认表环境表。

（五）人民银行业务部门同意开展某项业务的批复或通知。

　（六）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材料

六、收费标准及依据

不收费

七、办理时限

人民银行各级机构收到入网申请后，根据入网条件对申请机构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反馈，对于符合入网条件的申请机构，应明确告知网络接入地点、组网方式、各项技术参数、各项入网要求（包括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）、允许使用的人民银行信息系统名称、联系人员信息等；对于不符合入网条件的，应明确告知不符合入网条件的具体原因及整改建议。材料审核和环境确认完成后，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科技处在5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入网实施，联网机构开展网络测试并提交测试确认表。

八、咨询电话
0991-2373011 0991-2373578

九、办公时间

工作日 上午10:00-13:00 下午15:00-19:00

十、办公地址
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395号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6004办公室
附件：1.乌鲁木齐地区直联机构接入流程

2.新疆辖区各地州（市）或县（市）直联机构

接入流程
